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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5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1137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

有关问题（附后）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要求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料

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资产重组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审批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同意仍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附件： 

2017 年 6 月 16 日，我会受理了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

经审核，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1．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 5,748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部分

对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率 65.05%，货币资金余额

18,993.8 万元，资产负债率 20.03%。请你公司：1）结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补充

披露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2）结合上市公司现有货币资金用途、未来支出安排、可利用的融资渠道、授信额度，进

一步补充披露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方案中包括价格调整方案，选取的触发条件为创业板综

合指数和同花顺计算机设备指数，调价基准日为满足“触发条件”的任意一个交易日。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调价触发条件及调价基准日的设置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2）目前是否已经触发发行价格调整条件，如是，上

市公司有无调价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因诺微目前拥有的三项专利系由现任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在因诺微成立之前发明完成，且其中两项专利的发明人包括赵明。请你公司补充披

露本次交易未就赵明未来任职作出特别安排对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续行使专利权、独

立开展相关业务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材料显示，2015年、2016 年，因诺微对北京六所众信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诚

鸣杰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90.52%、31.52%。申请材料显示，王永

新持有北京六所众信科技有限公司 20%股份，赵明持有北京诚鸣杰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0%股份，构成关联关系。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作价依据，并结

合第三方价格、可比市场价格，补充披露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2）补充披露因诺微是

否存在依赖关联方进行最终销售的情况，在业务开展上是否独立。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材料显示，2015年、2016 年，因诺微实发工资人数为 20 人、32人，报告期



内因诺微来自软件产品的收入占比较高，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且软件产品的开发成本

均已费用化。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各期间的平均员工数、营业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

用中的员工薪酬等基础数据，补充披露因诺微的单位人均薪酬成本情况，对比企业所在

地同行业从业人员平均薪酬情况，进一步说明因诺微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中

与员工薪酬相关成本费用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申请材料显示，收益法评估时预测因诺微2017年将实现营业收入4,495.38万元、

净利润 2,045.57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补充披露因诺微 2017 年预测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的可实现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申请材料显示，2015 年、2016 年，因诺微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95.59 万元、1,846.77

万元，收益法评估时 2017年、2018年、2019年的预测收入分别为 4,495.38万元、6,144.79

万元、7,920.98 万元，远高于报告期实现数。申请材料同时显示，因诺微主要面向公安、

安全市场，主营产品移动通信信号测量设备更新换代周期长，且市场规模不大，公安、

安全有 3000 多个用户。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因诺微未来年度预测收入远高于报告期

实现收入的原因。2）销售模式变化对因诺微实际经营的影响。3）结合下游行业需求、

产品更换周期、产品售价、同行业竞争以及在手订单等情况，补充披露未来年度预测收

入的可实现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申请材料显示，收益法评估时预测因诺微 2017 年至 2021 年的毛利率分别为

82.43%、77.32%、76.58%、76.05%、75.85%。报告期内硬件类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52.48%、

77.11%,软件类产品毛利率 100%。请你公司结合因诺微预计未来收入构成、实际经营情况

等，补充披露因诺微预测毛利率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9.申请材料显示，上市公司主要业务为身份认证解决方案、行业深耕解决方案与智

能认知解决方案（商业人工智能系统）三个组成部分；因诺微主营业务为无线通信特种

设备研发、生产及销售等。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

在显著协同效应。2)结合财务指标，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

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3)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是否会面临主营

业务多元化的经营风险，如是，有无具体应对措施。4)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在业务、资产、



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的管理控制措施。5)结合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管理团队的经历和背景，进一步说明本次重组后对标的资产进行整合

及管控相关措施的可实现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申请材料显示，截至报告书签署日，因诺微已签订合同和已发出试用的商品合计

约 1,597 万元。标的公司的 4G 空口设备在多地公安、安全客户处的试用和实战比武测试

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手订单（含已签订合同和发出试用的产品）储备良好，与多地

公安与安全机关签署了合作协议。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已签订合同和已发出

试用产品的金额。2)结合历史数据，补充披露发出试用产品与最终签订合同的比例关系。

3)补充披露截至目前与因诺微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安及安全机关的数量，安全协议的主要

内容以及对因诺微产品销量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拟收购因诺微 66.20 %股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未购买

因诺微全部股权的原因，是否存在后续收购计划或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12.请你公司按照《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

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相关要求，补充披露相关内容。请独立财务顾问、

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3.申请材料显示，因诺微主要产品包括移动通信系统空口信号测量及分析设备、

GSM-R 空口监测系统、移动通信系统基站信息路测仪、LTE 手机信号绿色干扰器等。请你

公司以简洁、通俗易懂的语言补充披露因诺微主要产品功能及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进一

步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4.备考合并报表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2016 年末上市公司商誉账面价值

17,130.88 万元。请申请人补充披露 ：1)本次交易对商誉影响数的具体测算过程及依据，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备考合并报表编制及本次交易资产基础法评

估中，是否已充分辨认和合理判断因诺微拥有的但未在其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无形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专有技术、销售网络、客户关系、特许经营权、

合同权益等。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5.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重组的审计机构是否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其他行



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或者责令整改；如有，请说明相关情况，并出具复核报告。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就该事项是否影响本次相关审计文件的效力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披露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 个工作

日内向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如在 30 个工作日内不能披露的，应当提前 2个工作

日向我会递交延期反馈回复申请，经我会同意后在 2 个工作日内公告未能及时反馈回复

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的影响。 

 

 




